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万向新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元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新元科技与江西世星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销售合同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事项进行了核查，现

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基于对 IPFS 分布式存储系统在今后国内数据中心大规模使用的共同判断与

良好预期，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引领国产化分布式存储、超算数据中心的战略目标，

以及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与江西世星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世星科技”）签订《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销售合同，公司负

责世星科技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计划所需算力机与存储设备的研发、供货、安装、

调试、软件配置及数据中心维护工作，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8 亿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世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002MA382F1E2A 

法定代表人：凌丹璐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08-03 

https://www.qcc.com/pl/pr23ac98b52ce91a3d94b0540293b234.html


注册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科技园路 666 号临川高新科技产业园 1-2

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可穿戴智能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集成电路设计，电子元器件批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电子元器件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烟草成分）

生产，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烟草成分）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

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关联关系和类似交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世星科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个会计

年度也未与公司发生过相关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甲方：江西世星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公司负责江西世星科技有限公司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计划所需算力机与存

储设备的研发、供货、安装、调试、软件配置及数据中心维护工作。 

2、合同标的交付： 

乙方根据甲方交货计划进行供货，接到发货通知后七天内将每批次设备一次

性运抵甲方提供的收货地址。第一批次数量为算力设备 500 台、存储设备 100

台，其后每批次发货台数以甲方当月实际需求数量为准。 

3、合同总价及付款方式 

该合同项目总金额 5.8 亿。 每批设备安装及系统调试完成并经甲方签收后，

甲方应当在签收之日起 2个月内付清该批设备的全部款项。 

4、售后服务、维保及培训 



维保期内，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故障修复、人员培训等后续服务。 

（二）违约责任 

1、如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支付合同价款，每延迟 1 天，甲方须向乙方

支付相当于合同总额的 0.1%作为违约金，但逾期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

百分之十。 

2、如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备好设备，每延迟 1 天，乙方须向甲方支付

相当于合同总额的 0.1%作为违约金，但逾期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合同总额的百分

之十。 

3、系统验收合格后，若甲方未按合同条款支付设备款或安装费，乙方可自

行暂停对本项目的一切售后服务，暂停服务的时间计为已执行的免费保修期，对

此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追究甲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4、因一方或双方遇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者，在结清已发生费用后，

解除合同。 

四、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 

保荐机构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司官网和其他公开披露资

料，对交易对方世星科技进行实地参观并访谈主要业务负责人员，查阅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等方式，对本次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核查。 

（一）世星科技的履约能力 

世星科技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于一身的区块链智慧工厂，专注于区块链技术

应用，主打区块链 PC、区块链物联网设备、AI 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高科技产

品。基于对分布式存储系统在今后国内数据中心大规模使用的良好预期，世星科

技依托现有技术将业务转向 IPFS 分布式存储系统，目前世星科技信誉度良好，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新元科技的履约能力 

公司立足于智能装备制造行业，一直专注于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并

提供相应的成套解决方案。2019 年公司子公司清投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投智能”）通过收购北京邦威思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

威思创”），将公司业务范围拓展至智能视频检测分析、智能视频计算处理等视频

通信处理领域，整体增强了公司在智能视频和超高清视频计算处理与通信传输等



方面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及设备产品的综合研发能力。公司将综合运用清投智能和

邦威思创的大数据分析、高能存储设备的研发能力，实施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计

划所需算力机与存储设备的研发、供货、安装、调试、软件配置及数据中心维护

工作，按照客户合同及后续订单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交付任务。综上所述，新元

科技具备对合同的履约能力。 

五、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一）该项目总金额 5.8 亿元，因该项目整体收入约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的 119.37%。该项目的顺利完成将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年度的营业

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

会计期间确认收入和利润。 

（二）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客户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尽管合同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相关政策法规、行

业环境及客户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及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等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在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

署分布式存储中心项目销售合同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本次项目相关合

同文件。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合同与双方需求相符，双方均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保荐机构将督促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持续关注公司重大合同履

行情况，督促公司加强内控管理，以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交易各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尹   鹏                            黄   招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